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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32151的第40部分。GB/T3215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发电企业;
———第2部分:电网企业;
———第3部分:镁冶炼企业;
———第4部分:铝冶炼企业;
———第5部分:钢铁生产企业;
———第6部分:民用航空企业;
———第7部分:平板玻璃生产企业;
———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
———第9部分:陶瓷生产企业;
———第10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第11部分:煤炭生产企业;
———第12部分:纺织服装企业;
———第13部分:独立焦化企业;
———第14部分: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企业;
———第15部分:石油化工企业;
———第16部分: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
———第17部分:氟化工企业;
———第18部分:锻造企业;
———第19部分:热处理企业;
———第20部分:家具生产企业;
———第21部分:铸造企业;
———第22部分:畜禽养殖企业;
———第23部分:种植业机构;
———第24部分:电子设备制造企业;
———第25部分: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
———第26部分: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
———第27部分:陆上交通运输企业;
———第28部分:矿山企业;
———第29部分:机械设备制造企业;
———第30部分:水运企业;
———第31部分:木材加工企业;
———第32部分:涂料生产企业;
———第33部分:颜料生产企业;
———第34部分:炭素材料生产企业;
———第35部分:玻璃纤维产品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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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绝热材料生产企业;
———第37部分:烧结类墙体屋面及道路用建筑材料生产企业;
———第38部分:水泥制品生产企业;
———第39部分:建筑石膏生产企业;
———第40部分:建筑防水材料生产企业;
———第41部分:工业硅生产企业;
———第42部分:铜冶炼企业;
———第43部分:铅冶炼企业;
———第44部分:锌冶炼企业;
———第45部分:磷酸及磷酸盐企业;
———第46部分:废弃电池处理处置企业。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和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共同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609)和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48)共同

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北新防水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苏州有限公司、上海建科检验

有限公司、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三棵树防水技术有限公司、
大禹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宏源防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卡渗耐防水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中建海

龙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青昀新材料有限公司、大禹伟业(北京)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程晓辉、胡志颖、胡希宝、武庆涛、闫浩春、白宏成、冯文静、聂卿、郑云生、陈莉、

尚华胜、余奕帆、高珏、王纲、张华、李笑侠、苑冰、许渊、卢嫔婷、姚杰、周兆云、李延伟、庞英会、湛鹤、
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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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已经被公认为全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并将在未来数十年内继续

影响人类及其相关活动。气候变化会对人类和自然系统产生影响,并且会给资源可用性、经济活动和人

类福祉带来重大影响。作为响应,相关国际组织、国家和区域正在制定并实施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温

室气体排放管理方案,以降低地球大气中的温室气体(GHG)浓度,并帮助人类适应气候变化。
相关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方案需要基于最佳的科学知识,采取有效的、渐进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

的各种威胁。标准有助于将这些科学知识转变为工具,从而应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方案依

赖于对温室气体的量化、监测和报告。

GB/T32151从不同的企业层面规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的要求,目的是对于不同类型的

企业,分别规定其温室气体排放边界、计量与监检测要求、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数据质量管理、报告内

容和格式等。GB/T32151拟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发电企业;
———第2部分:电网企业;
———第3部分:镁冶炼企业;
———第4部分:铝冶炼企业;
———第5部分:钢铁生产企业;
———第6部分:民用航空企业;
———第7部分:平板玻璃生产企业;
———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
———第9部分:陶瓷生产企业;
———第10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第11部分:煤炭生产企业;
———第12部分:纺织服装企业;
———第13部分:独立焦化企业;
———第14部分: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企业;
———第15部分:石油化工企业;
———第16部分: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
———第17部分:氟化工企业;
———第18部分:锻造企业;
———第19部分:热处理企业;
———第20部分:家具生产企业;
———第21部分:铸造企业;
———第22部分:畜禽养殖企业;
———第23部分:种植业机构;
———第24部分:电子设备制造企业;
———第25部分: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
———第26部分: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
———第27部分:陆上交通运输企业;
———第28部分:矿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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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机械设备制造企业;
———第30部分:水运企业;
———第31部分:木材加工企业;
———第32部分:涂料生产企业;
———第33部分:颜料生产企业;
———第34部分:炭素材料生产企业;
———第35部分:玻璃纤维产品生产企业;
———第36部分:绝热材料生产企业;
———第37部分:烧结类墙体屋面及道路用建筑材料生产企业;
———第38部分:水泥制品生产企业;
———第39部分:建筑石膏生产企业;
———第40部分:建筑防水材料生产企业;
———第41部分:工业硅生产企业;
———第42部分:铜冶炼企业;
———第43部分:铅冶炼企业;
———第44部分:锌冶炼企业;
———第45部分:磷酸及磷酸盐企业;
———第46部分:废弃电池处理处置企业。
为便于国内国际交流,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有关要求,本系列文件的

量值单位使用“国际量值单位+物质(元素)”或“物质(元素)+国际量值单位”的形式进行表示,如tC表

示吨碳、tCO2 表示吨二氧化碳、tCO2e表示吨二氧化碳当量、tCH4 表示吨甲烷、tC/GJ表示吨碳每吉

焦、Nm3 表示标准状况下的立方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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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40部分:建筑防水材料生产企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防水材料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步骤、核算边界和排放源确定、核算要

求及排放量计算、数据质量管理要求、报告内容和格式。
本文件适用于沥青类防水材料、高分子类防水材料、水泥基防水材料等建筑防水材料生产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量的核算和报告。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11062 天然气 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24851 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JJG195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皮带秤)检定规程

JJG1118 电子汽车衡(衡器载荷测量仪法)检定规程

JJG2063 液体流量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

JJG2064 气体流量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

3 术语和定义

GB/T3215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温室气体 greenhouse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

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本文件涉及的温室气体只包含二氧化碳(CO2)。

[来源:GB/T32150—2015,3.1,有修改]

3.2
温室气体排放 greenhousegas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以质量单位计算)。
[来源:GB/T32150—20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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